
  

 

股票代码：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16-064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持续经营无不利影响，

对关联方不存在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规范公司与春秋国旅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明确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保护

春秋航空的切实利益，确保春秋航空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因该等关联交易而受

到损害，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春秋国际旅

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国旅”）于 2014 年 9 月 9 日就双方之间

持续性的日常关联交易签署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该协议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到期。2016 年 11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控股股东春秋国旅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关联董事王正华、张秀智、杨

素英、王煜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袁耀辉、郭平、吕超在董事会召开前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认可，

同意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

发展，交易条件公平合理，相关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



  

 

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春秋国旅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558 号 

法定代表人：王正华 

注册资本：3,496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1987 年 8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旅游服务，国内航线，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

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国际国内航空时刻表，国际国内饭店指南销售代理；都市

观光旅游线路客运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会务服务；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票务销

售代理；附设分支。（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春秋国旅的资产总额为 1,751,037 万元，净资产为 

670,730 万元，2015 年 1 至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28,451 万元，净利润 126,083 万元。

（以上数据为经审计合并口径数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春秋国旅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

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春秋国旅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旅行社之一，根据国家旅游

局监督管理司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的统计，春秋国旅位列 2014 年度全国百强旅行社

第一、2014 年度中国旅行社集团二十强第一，也是两项排名前五位中唯一总部位于

上海的旅行社。春秋国旅及其分布全国各地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前期发生的包机包



  

 

座及机票代理销售业务均按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前期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

约，无违约情况。目前，春秋国旅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包机包座 

包机是指，公司将特定航班中全部座位的机票全部出售给春秋国旅及/或春秋

国旅下属企业，以及因包机而产生的其他附属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航空餐食服务、

逾重行李服务等）。包座是指，公司将特定航班中部分座位的机票出售给春秋国旅

及/或春秋国旅下属企业，以及因包座而产生的其他附属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航空

餐食服务、逾重行李服务等）。 

在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由公司和春秋国旅协商后确定当年度包

机包座交易的预计发生额，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的包机包座业务应按

照本协议所确定的框架和原则，由公司和春秋国旅协商后分别签署具体航线和航班

的包机包座协议。 

（2）代理售票及相关服务 

代理售票是指，由春秋国旅及/或春秋国旅下属企业代理公司部分地区的机票

销售业务（含相关服务）。 

在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由公司和春秋国旅协商后确定当年度代

理售票及相关服务的预计发生额，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的代理售票及

相关服务应由公司确定需要由春秋国旅代理售票的地区，按照本协议所确定的框架

和原则，与春秋国旅签署具体的代理售票协议。 

在春秋国旅为公司代理售票时，春秋国旅有权使用公司的商标。 

（3）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是指，春秋国旅将其拥有所有权或合法转租权的房屋租赁给公司使用。

由公司与春秋国旅签署有关租赁协议，并按照该协议执行。 



  

 

在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由公司和春秋国旅协商后确定当年度上

述各项关联交易的预计发生额，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的业务或服务按

照协议所确定的框架和原则，由公司和春秋国旅协商后分别签署具体协议。 

（二）定价原则 

协议项下的各项交易的定价按以下原则确定：凡政府有定价或指导价的，参照

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确定；凡没有政府定价或指导价，但已有市场价的，参照市场价

定价；没有政府定价及市场价的，参照成本加合理利润定价。 

在确定市场价格时，应当至少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并进行综合评审后确

定： 

1、在境内市场上类似交易的一般市场价格； 

2、双方之前类似交易的价格（如有）； 

3、该种交易中的成本加合理利润价。 

其中针对包机包座关联交易的定价，须按以下原则确定： 

1、包机交易定价原则 

包机业务采用“预计飞行小时可变成本加成”作为定价原则，航季内全部包机

航线加权平均包机小时费率 = 包机航线加权平均预计每飞行小时的可变成本 ×（1

＋X%），40% =< X <= 90%。 

公司根据各条航线运力安排比重、市场热门程度及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在上

述区间内确定加成比例。 

定价原则中的加成比例系全部包机航线加权平均的概念，非某单一包机航线的

概念，即一个航季内全部包机航线的加权平均包机小时费率与其相应加权平均预计

每飞行小时的可变成本之比，落入（1+X%）的区间。 

2、包座交易定价原则 

包座业务的定价主要依据散客机票定价模式中使用的收益管理系统指导价格，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人均运输总成本确定折扣率水平。（注：本公司的运输总成本包

括可变成本及根据飞机占用时间分摊的有关飞机及发动机租赁和折旧费、工资及福

利费用和飞行员培训及补偿费等。） 



  

 

（三）支付方式 

有关交易的对价可一次性或分期支付，付款时间由双方按照另行签订的具体协

议执行。 

（四）协议有效期 

除非按照本协议相关规定被提前终止，本协议有效期为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可对本协议内容进行

修改。 

（五）生效条件 

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成立，经春秋

航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围绕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展开，春秋国旅作为国内最大的旅行社之

一，拥有大批稳定的旅客资源，与其及下属企业发生包机包座、机票代理销售及相

关服务不可避免。房屋租赁定价亦有利公司。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运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保证

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和降低成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平

等互利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独立性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19 日 

 

 


